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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1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开始实施。8月中旬，自媒体出现大量“官宣：9月10
日起，教师体罚学生将合法化”的谣言，辟谣举报平

台不得不辟谣。教师韩小会体罚学生致轻微伤，公

安机关对其作出拘留、罚款的处罚。韩起诉到法院，

法院判决撤销治安行政处罚。该判决在网络广泛传

播，并获“全国法院系统2021年度优秀案例分析评选

活动”三等奖。凡此种种，似乎体罚又要回来了。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严重侵害学生

合法权益，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等

严重后果的”，给予处分或解聘、撤销教师资格、五年

内不得申请教师资格，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申请教

师资格，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与现行《教师

法》《教师资格条例》相比，《教师法(征求意见稿)》增
加了体罚学生撤销教师资格和从业禁止的条款，部

分解决了司法适用的问题。但依然没有解决教师体

罚学生是否受治安处罚的问题。

不仅如此，《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第13条规定：

“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据2005年国务

院法制办的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侵

权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①。作为“国家公

职人员”的教师，是否受治安处罚，更成了在理论和

实践中需要辨析的问题。

一、2021年教师体罚学生年度报告

运用Python语言设计爬虫程序，搜索 2021年包

含关键词“体罚”的新闻报道，共得到495条结果。剔

除重复数据及一条公司体罚员工、一条学生斗殴、两

条查证不属实的数据后，2021年媒体关于教师体罚

学生的报道共51例。

从手段看，运用工具体罚的占41％，用手脚体罚

的占50％，多种方式并用的占36％。从人数看，一次

体罚多人的占46％，接近一半。从原因看，因违反学

校规定、课堂纪律或教师指令的占58％，因未完成学

教师法修改应明示：体罚适用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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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的占 26％，其他原因的占 16％。无论是违反

规定还是学习原因，都是极细微的小过。从后果看，

导致学生自杀的占10％，确定造成轻伤的占16％，终

身残疾的占 5％，轻微伤的占 11％，可能造成轻伤或

轻微伤的占5％，造成伤害但确定未达到轻微伤的占

42％。造成轻微伤及以上伤害的占58％。由于我国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的“轻微伤”门槛较高，

未成年人即便未达到“轻微伤”，其伤害也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从对教师的处理看，受到批评教育、警告、记

过、降级、停职反省、取消评优资格、调离教师岗位、扣

工资或绩效的占44％，被开除的占29％，被治安处罚

的占 16％，涉及刑事责任的占 11％。73％是由教育

系统内部处理的。从在场教师人数看，确定校长或其

他教师在场的占18％，多名教师共同体罚的占10％。

二、教师体罚学生禁而不止的法律原因

1.教师体罚学生禁而不止的立法原因

立法上，《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承

认了教师对学生的“首次体罚免责权”和“体罚”权，

没有规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和体罚学生的法律责任。

(1)《教师法》免除了教师首次体罚学生的法律

责任

《教师法》第 37条规定体罚学生的责任时，规定

的是“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学校(教育机构)
或教育部门处分或解聘；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

任。也就是说，首次体罚学生或多次体罚学生没有

经过教育的教师，不承担法律责任。这赋予了教师

体罚学生的“首次免责权”，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对

未成年人的照顾更多。

(2)《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对体罚学生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未规定法律责任

《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 42条规定“体罚学生

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

责任。本条默许情节不太严重的体罚，赋予了教师

“体罚”学生的权利。《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所说的

“情节严重”一般是指造成了“伤害”，在法律上，伤害

包括重伤、轻伤和轻微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拘留

并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拘留或罚款。这里的“殴

打”指的是公然打人，造成他人肉体的暂时痛苦，一

般不会受伤[1]。“故意伤害”要求伤害后果达到“轻微

伤”，是否构成“轻微伤”，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

准》判定。

事实上，能够认定为“轻微伤”的伤情比普通人

理解的“轻微”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轻微伤认定门槛

较高，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22条规定“殴打他

人，造成轻微伤害的”才处罚，被《治安管理处罚法》

“殴打”或者“伤害”均应受治安处罚取代。《教师法

(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

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的”承担法律责任，同样可

能纵容教师造成学生“暂时的肉体疼痛或者轻微的

神经刺激”的“殴打”行为②。

(3)《教师法》未规定教师体罚学生应从重处罚的

情节和其他教师不制止体罚的法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3条规定，殴打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多次殴打或一次殴打多人的，从重处罚。

从 2021年媒体报道的体罚事件看，体罚不满十四岁

的占近 85％，一次体罚多人的占 46％。如此肆无忌

惮，与法律上没有明示体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

人、多次体罚和一次体罚多人应从重处罚不无关

系。《教师法》规定了教师“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

的义务，却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导致其他教师

看到学生被体罚不制止、不报告甚至提供工具。

2020年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的第 16条也只是

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未履行职责，“造成

严重后果的”才承担法律责任。

2.教师体罚学生禁而不止的司法原因

在司法上，教师体罚学生是否应当受治安管理

处罚存在争议，此处先分析教师体罚学生构成犯罪

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选择“刑

事案件”，在“全文”搜索“教师”“体罚”，共检索到法

律文书 83篇，其中 42篇涉及教师体罚学生，涉及过

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看护人罪

和猥亵罪四类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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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其一，教师体罚学生构成过失致人重

伤或死亡罪、故意伤害罪的，47％不用实际服刑。教

师体罚学生，只要不导致死亡，造成伤残、轻伤或重

伤，67％的概率不必服刑。

其二，涉及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处实刑的比例

占 75％。在理论上，有学者基于教师的专业人员身

份，主张教师(含幼儿教师)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

人、看护人，不能构成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罪③。

其三，在猥亵罪上，看似判处实刑的比例高达

100％，实则艰难无比。7例中，1例被发回重审。2
例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后，再次判决构成猥亵罪。1例
初审判决，经过2次延期审理。只有2例强制猥亵和

1例猥亵男童，司法上没有大费周章。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猥亵儿童罪很难取证。

三、教师体罚学生适用治安处罚的法理

教师体罚学生绝大多数远远达不到追究刑事责

任的程度。此处重点讨论作为行政处罚之一的治安

管理处罚。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行政案件”检索“教

师”“体罚”，共检索到法律文书62篇，其中15例涉及

教师体罚学生，家长报警后成诉的案件。

1.教师体罚学生是否适用治安处罚的司法争议

教师体罚学生被认为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5例。按时间顺序，分别为张俊霖案、高春光案、韩

小会案④、方浩然案、张超案，时间跨度从 2018年至

2020年。

教师体罚学生被认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 10例。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陈煜佳案、樊丹案、

李旭案、覃卓香案、邵晓婷案、潘玉昊案、郭丽红

案、庄庭乐案、马涛案、姚某案。时间跨度从 2014
年至 2020年。

从已有判决看，同样是体罚，绝大多数达不到轻

微伤，时间相近，地域遍及11省区，既有初审判决，也

有终审判决，5例认为不适用《治安处罚法》，10例认

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涉案各方争议点颇多，

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与教育管理有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

处罚法》是否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上述 15例案件中，诉讼各方都不认为存在特别

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的有陈煜佳案、樊丹案、邵晓婷

案、李旭案、马涛案等5例。

诉讼各方中，认为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

主体有：张俊霖案的一审法院、韩小会案的教师和一

审法院、高春光案的公安机关和一二审法院、方浩然

案的公安机关和一审法院、张超案的公安机关和一

审法院、潘玉吴案的公安机关、姚某案的公安机关、

覃卓香案的教师、郭丽红案的教师。

诉讼各方中，认为应同时适用教育管理有关的

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韩小会案受害人的

代理人和公安机关、张超案的受害人家长、郭丽红案

的一二审法院。此外，张俊霖案、庄庭乐案、韩小会

案、郭丽红案的教师和高春光案、韩小会案的一审法

院均强调了教师的教育管理目的、教育惩戒的必要

性和体罚的职务行为性质，强调不具有殴打的故意。

2.不予处罚的判决为什么是错误的

(1)强行解释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的法院，

径行判决超越职权

从教育相关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

看，二者不存在冲突。《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相关条文均只规定了处分，《教育法》第72条规定的

治安处罚对象通常是校外人员，第83条规定的是民

事责任。《义务教育法》虽然出现了“处罚”字样，所指

向的《教师法》和《教育法》都只规定了处分和民事责

任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未排

除教师，第95条第二款规定“依法不予处罚的”不予

处罚，但教育相关法律没有任何教师体罚学生不予

治安处罚的规定。在法律条文清楚明确的情况下，

强行解释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有违法之嫌，也

不符合一般人的正常理解。

不仅如此，即便认为教育相关法律与《治安管理

处罚法》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作为最重要援

引依据的《教师法》通过于 1993年，《治安管理处罚

法》通过于2005年，出现了“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这两项法律适用规则的冲突。据 2000
年《立法法》第85条、2015年《立法法》第94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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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

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裁决。”韩小会案法院一方面认为存在特别

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另一方面未体察新法与旧法的

关系，径行判决，直接违反了《立法法》，侵犯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2)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有予以治安处罚的明确

规定

有关教师体罚学生最早的法律是 1986年《义务

教育法》，该法第16条规定“禁止侮辱、殴打教师，禁

止体罚学生”，违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

分，行政处罚”。该法未明示“行政处罚”是教育行政

处罚还是治安管理处罚。但该条款将殴打教师和体

罚学生并列，暗含着适用治安处罚的意思。

这层意思被 199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义务教

育法实施细则》挑明，该条例第42条规定“体罚学生

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

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义

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2条说明：第一，体罚可以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的“殴打”行为；第二，体罚造成轻微

伤害应予治安处罚。尽管该细则于 2008年废止，但

至少1992-2008年，教师体罚学生，明确是可以适用

治安处罚的。

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

教职工体罚或变相体罚的，由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严

重的给予处分。但该法第60条同时规定：“违反本法

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

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义务教育法实施细

则》属于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治安处罚属于行政处

罚，当然应该适用。

2005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对国家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否给予

治安处罚的请示〉的复函》明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教师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此规范

性文件对教师不适用。韩小会案一审判决书，未采

纳教师要求适用此函件的主张，论证如下：教师体

罚学生属于职务行为，没有殴打、伤害的故意；《治

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公安

机关处罚前应查明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只

有当存在特别法指引时，才可适用治安处罚；作为

特别法的《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没有明确

指引，所以不适用于治安处罚。韩小会案判决于

2020年 6月，《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已失效。2020
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0月才出台，法院不可能考

虑其第 129 条第二款。但 2006 年《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60条并未失效，该条指向行政处罚，当然包括

治安管理处罚。

3.教育相关法律不是排斥治安处罚的特别法

如何判断是否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存

在三种观点：一是适用范围说，特别法在对象、事项、

地域或时间四个方面范围更窄[2]。体罚发生于师生

之间，比《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对象范围更窄。

但是适用范围说的“特别”与“一般”是相对而言的，

可能存在交叉[3]。二是同一法益说，要求特别法与一

般法侵害了相同的法益。教师体罚学生和《治安管

理处罚法》上的殴打伤害都侵犯了他人的身体权和

健康权，但《义务教育法》指向的处分轻于《治安管理

处罚法》上的治安处罚。当特别法的处罚轻于一般

法，是坚持适用特别法还是补充适用“重法”存在“特

别法绝对优先论”与“重法补充适用论”之争[4]。三是

逻辑结构说，要求特别法与一般法具备事实构成上

互相包容、法律效果上互相排斥的关系[5]。但《义务

教育法》指向的处分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处罚，

前者是基于聘用关系的内部处分，后者是基于外部

关系的行政处罚，在法律效果上不具有互相排斥的

关系。《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10、18条分别

规定了对体罚幼儿、侮辱学生的罚款、撤销教师资格

的处罚，与处分并行不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第21条规定了对各种严重违反公共秩序、

社会公德行为的处分，这些行为大多同时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同一行为，分别处以行政处罚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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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原则上并无不妥⑥。

拉伦茨指出，由于适用范围更小就可以排除一

般规范适用的普遍化结论并不正确。如果竞合法条

的法律后果彼此可以相容，就应当依立法者的意图

来决定。只有当法律后果互相排斥时，特别法才会

排斥一般法的适用。当两种法律后果相容时，是同

时发生还是排除某一规范的适用，取决于两规范各

自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判断，取决于主权者是否想将

特定类型的案件统一规定，并终局性地适用于该类

案件[6]。上述15例判决涉及的各方，显然对《义务教

育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应当同时适用产生

了不同的理解。

4.我国法律体系全面否定了体罚的正当性

教师体罚学生与一般殴打伤害存在两方面差

异：一是教师体罚学生通常具有教育上的目的，为了

维护教育教学秩序，保护该学生本人或其他学生的

受教育权；二是教师体罚学生属于职务行为，教师只

对内承担责任，对外由学校承担责任。这是主张教

师不受治安处罚的主要理由。

(1)出于教育目的的体罚无法构成区别对待的

理由

出于教育目的体罚学生，是主张教师应当区别

对待的最强大的理由，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

不过出于教育目的的体罚，在我国当代法律体系中

已失去存在余地。

以教育为目的的体罚，在宪法上的本质是通过

损害公民人身自由基本权利以维护其受教育基本权

利。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法律直接冲突。

第一，受教育的本质是自由的。受教育的过程

是一种精神活动的过程，受教育基本权利的本质是

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而思想是无法强制的。

第二，体罚违背教育的根本目的。体罚不仅达

不到立德树人的目的，而且对学生产生负面的示范

效应，使学生以为暴力是适合解决问题的手段。

第三，《义务教育法》上的受教育义务不得强制

履行。“义务教育”又称“强制教育”，但未成年学生不

具备法律上的责任能力，即使违反《义务教育法》，也

不必承担由此产生的负面后果。和受教育自由权相

比，受教育社会权是第二位的、辅助的。对于构成犯

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可以收容教

养，这是《刑法》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既无法大

规模执行，也不能由中小学教师执行。

第四，体罚侵犯了学生宪法上的人身自由和人

格尊严两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指

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7]。人身不受侵犯

是人身自由基本权利的核心。国家义务教育制度是

为受教育社会权服务的。以维护教育教学秩序为名

体罚学生，实质是为了维护受教育基本权利的辅助

性内容侵犯人身自由基本权利的核心，无法通过合

宪性审查。

(2)出于职务行为的体罚也无法构成区别对待的

理由

第一，在宪法上，与教师相比，未成年学生受特

殊保护。

《宪法》第49条明确，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虐待

儿童；《宪法》中并无关于教师的条文。尽管未成年

学生应尊重教师，但教师必须服从于“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的原则”，不具有体罚虐待儿童的特权。在权利

序列上，儿童的受教育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是基

本权利。中小学教师是依附于未成年学生、作为学

生学习的协助者而存在的，教师的教育教学自由是

从学生的受教育基本权利派生出来的一般权利，不

得侵犯基本权利。

第二，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相比，

教师体罚学生虽然也属于职务行为，但没有需要特

别对待的理由。教师既不行使国家权力，即无法适

用国务院法制办的函，也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116条关于警察的条款。韩小会案的教师、一

审法院分别将教师认定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人

民警察”，都是错误的。韩小会案一审判决书主张，

职务行为需要特别指引才能予以治安处罚，没有法

律依据。相反，200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相比，增加了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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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如果按照该判决，各行各业的单位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中的职务行为，都需要特别指引，这就掏空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违背了立法目的。

第三，教师体罚学生僭越了现代国家对合法暴

力的垄断权。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阻

止这种僭越。2020年修改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43条规定，学校无力管教的，由教育部门决定送入

专门学校。

总之，虽然部分教师体罚学生出于教育动机，但

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突破了不得用暴力

强制适龄儿童学习的底线，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

和人格尊严两大基本权利，不具备法律上差别对待

的正当理由。

四、《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的制度设计与可能

选择

《教师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公办中小学教师

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份，但并没有解决教师体罚学

生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

部分公众以为“国家公职人员”就是“公务员”，

其实不然。《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第 25条还规定了

“转任公职”，即从教师中调任或录用“教育教学管理

的专业技术岗位”，这里的专业技术岗才属于《公务

员法》第16条规定的公务员。不仅如此，《教师法(征
求意见稿)》规定的教师的招聘、管理与公务员也截

然不同：第24条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招聘，由教育

部门按照事业单位招聘规定组织或授权有条件的学

校自主组织，不同于公务员招考；第26条规定，公办

中小学教师采用聘用合同管理，不同于公务员“经省

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以对专业性较强

的岗位实行聘任制。

这里的“国家公职人员”也不同于“参公管理人

员”，后者是根据《公务员法》第112条，在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

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公办

中小学一般不具有公共管理职能，有关部门也不会

批准普通公办中小学教师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这里的“国家公职人员”还不同于《监察法》上的

“公职人员”。《监察法》第15条规定的“公职人员”包

括“公办的教育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范围包

括管理岗六级以上职员，从事与职权相联系的管理

事务的其他职员，在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重要岗位

上的工作人员以及临时从事与职权相联系的管理事

务的人员[8]。公办中小学绝大多数不从事管理的教

师仍然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不属于《监察法》上的“公

职人员”或监察对象[9]。

《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第13条对作为国家公职

人员的教师的权利义务没有详细规定，准用“规范公

职人员的相关法律规定”。由于该法案规定的国家

公职人员不同于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和《监察法》

上的公职人员，并没有现成的规范可用。未来有两

种可能走向：一是适用《公务员法》的规定，二是继续

适用现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规定。

1.适用《公务员法》，需要修改多部法律，不具备

可行性

适用《公务员法》，将大大提高教师的实际地位，

也是广大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期盼。出于对身份的珍

惜，也由于公务员的监督体系更加严密、纪律更加严

格，体罚学生的教师比例将减少。但是，需要修改多

部法律，才能相互衔接。

2.沿用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体

罚学生的法律责任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教师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的情况下，预计将沿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的相

关规定。

为了落实《宪法》“儿童受国家保护”的特殊地

位，解决《未成年人保护法》“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与《教师法》“全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之间可能

存在的冲突，避免教师轻微体罚得不到及时纠正而

陷入虐待被看护人罪的陷阱，廓清“国家公职人员”

不能适用治安处罚的疑虑，建议《教师法》修改采取

与《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类似的规定，即

在《教师法(征求意见稿)》第52条“构成犯罪”前增加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从处分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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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撤销教师资格禁止从业、治安处罚到刑事犯罪

的由低到高的完整法律责任体系。不过，《教师法

(征求意见稿)》第 52条违反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

原则，因为规定的处分起点就是开除。《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处分的种类包括警告、记

过、降级或撤职、开除五类。该条第五项规定的违

法情形是“严重侵害学生合法权益，体罚或者变相

体罚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等严重后果的”。两处“严

重”缺乏标准，对于未成年学生，尤其是低幼阶段的

学生，轻微体罚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造成伤害

后果也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冲突。所以，该条应

修改为“侵害学生合法权益，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的”。增加治安处罚的规定并不会出现大量教师被

治安处罚的现象，因为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

第33条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处罚。”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

处罚法》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一般法的原

则对特别法仍然适用。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2019级丁明同学收

集了大部分法律文书，管鸿铭设计Python爬虫程序

搜集了2021年媒体关于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特致

谢意!)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关于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

的复函》。

②关于殴打的界定，参见张明楷的《故意伤害罪探疑》

(《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③尹力 .教师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和看护人[J].中国

教师，2018(10)：17-22.
④《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

0321行初193号》。

⑤个别法院依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

为处理办法》受理了教育部门开除教师的诉讼，认定开除属于

行政处罚。参见《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9)辽 03行终 380号》。但教育部门开除教师是否可诉，存

在争议。

⑥参见陈敏的《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版，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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